
 

 

通   告 
 

根據保安司司長第 38/SS/2009 號批示之規定，現通知各投考人/

學員，  台端在投考時所填寫關於進入各部隊（治安警察局或消防

局）的選擇被視為最終選擇，而只可基於公共利益的理由才可被允許

更改。 

 
 

二零零九年九月二十三日於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
 

 
 
 

行政管理廳廳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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